
关于保基本民生的十条政策措施

明 白 卡



政
策

内
容

适
用

对
象

操
作

流
程

1.
完
善
住
房
公
积
金
政
策

受
新

冠
肺

炎
疫

情
影

响
的

企
业

，
可

按
规

定
申

请
缓

缴
住

房
公

积
金

，
到

期
后

进
行

补
缴

；
在

此
期

间
，

缴
存

职
工

正
常

提
取

和
申

请
住

房
公

积
金

贷
款

，
不

受
缓

缴
影

响
。

受
新

冠
肺

炎
疫

情
影

响
的

缴
存

人
，

不
能

正
常

偿
还

住
房

公
积

金
贷

款
的

，
不

作
逾

期
处

理
，

不
作

为
逾

期
记

录
报

送
征

信
部

门
。

各
地

可
根

据
本

地
实

际
情

况
，

提
高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租

房
提

取
额

度
，

更
好

满
足

实
际

需
要

，
实

施
时

限
暂

定
至

20
22

年
底

。
新

购
首

套
住

房
和

改
善

型
住

房
的

缴
存

人
可

提
取

本
人

及
其

配
偶

住
房

公
积

金
账

户
存

储
余

额
，

夫
妻

双
方

累
计

提
取

总
额

不
超

过
实

际
购

房
支

出
。

受
新

冠
肺

炎
疫

情
影

响
的

缴
存

企
业

、
缴

存
人

，
符

合
租

房
提

取
条

件
、

新
购

首
套

和
改

善
型

住
房

的
缴

存
人

。 符
合

条
件

的
缴

存
单

位
和

缴
存

人
按

照
所

在
住

房
公

积
金

管
理

机
构

要
求

办
理

。

暂
定

至
20

22
年

底
兑

现
时

间

责
任

分
工

各
市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机

构
负

责
具

体
政

策
的

宣
传

、
执

行
和

解
释

说
明

工
作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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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德

市
住
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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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
家

口
市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王

   
剑

03
13

-2
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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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
 秦
皇

岛
市

住
房
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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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高

   
欣

（
归

集
提

取
）

03
35

-3
04

71
60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袁

大
文

（
贷

款
）

03
35

-3
04

71
61

 唐
山

市
住

房
公

积
金

管
理

中
心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王

   
 伟

03
15

-2
25

88
90

廊
坊

市
住

房
公

积
金

管
理

中
心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傅

春
雨

03
16

-2
63

07
82

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吴
   

楠
03

16
-2

63
10

79
保

定
市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李
映

辉
（

归
集

提
取

）
03

12
-3

19
56

03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孙
   

钊
（

贷
款

）
03

12
-3

19
56

32
沧

州
市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许
   

静
03

17
-5

50
99

08
衡

水
市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李
   

倩
03

18
-6

66
36

23
邢
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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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03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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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安

新
区

住
房

管
理

中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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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

兰
03

12
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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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

81
河

北
省

省
直

住
房

资
金

中
心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姜

义
忠

03
11

-8
79

06
08

1
唐

山
市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开

滦
分

中
心

   
耿

冬
梅

03
15

-3
02

26
27

冀
东

油
田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 李

亚
琼

03
15

-8
76

03
45

管
道

局
住

房
公

积
金

管
理

中
心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张

宏
伟

03
16

-2
07

49
11

东
方

物
探

住
房

公
积

金
管

理
中

心
   

   
   

   
 苗

  苗
03

12
-3

73
89

48
华

北
油

田
住

房
公

积
金

管
理

中
心

   
   

   
   

 谢
智

刚
03

17
-2

75
73

02
 

 邢
台

矿
业

集
团

住
房

公
积

金
分

中
心

   
   

   
张

志
萍

03
19

-2
06

84
40

联 系 人 及 电 话



政
策

内
容

适
用

对
象

操
作

流
程

2.
落
实
创
业
担
保
贷
款
贴
息

政
策

对
20

20
年

底
前

发
放

的
符

合
国

家
规

定
个

人
和

小
微

企
业

创
业

担
保

贷
款

，
分

别
按

全
额

和
贷

款
合

同
签

订
日

LP
R

的
50

%
给

予
贴

息
；

对
20

21
年

起
新

发
放

的
创

业
担

保
贷

款
利

息
，

LP
R

-1
50

B
P以

下
部

分
由

借
款

人
和

借
款

企
业

承
担

，
剩

余
部

分
财

政
给

予
贴

息
。

城
镇

登
记

失
业

人
员

、
就

业
困

难
人

员
（

含
残

疾
人

）
、

复
员

转
业

退
役

军
人

、
刑

满
释

放
人

员
、

高
校

毕
业

生
（

含
大

学
生

村
官

和
留

学
回

国
学

生
）

、
化

解
过

剩
产

能
企

业
职

工
和

失
业

人
员

、
返

乡
创

业
农

民
工

、
网

络
商

户
、

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户
、

农
村

自
主

创
业

农
民

等
十

类
重

点
就

业
人

群
。

从
20

22
年

起
，

将
符

合
条

件
的

新
市

民
纳

入
创

业
担

保
贷

款
扶

持
范

围
，

重
点

加
大

对
受

疫
情

影
响

较
大

的
交

通
运

输
、

餐
饮

、
住

宿
旅

游
等

行
业

的
小

微
企

业
和

个
体

工
商

户
的

支
持

。

1.
借

款
人

向
人
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或
受

托
担

保
机

构
申

请
创

业
担

保
贷

款
资

格
；

2.
人
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或
担

保
机

构
对

借
款

人
申

请
创

业
担

保
贷

款
资

格
进

行
审

核
；

3.
借

款
人

凭
人
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或
担

保
机

构
出

具
的

资
格

认
定

和
贷

款
申

请
材

料
，

向
经

办
银

行
提

出
贷

款
申

请
；

4.
经

办
银

行
对

借
款

人
有

关
情

况
进

行
调

查
、

审
核

。
对

符
合

贷
款

条
件

的
，

与
借

款
人

签
订

借
贷

合
同

，
向

借
款

人
发

放
贷

款
；

不
符

合
贷

款
条

件
的

，
及

时
通

知
借

款
人

并
说

明
原

因
。

自
20

22
年

6月
1日

起
实

施
兑

现
时

间

责
任

分
工

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部

门
按

规
定

审
核

借
款

人
资

格
，

担
保

机
构

按
职

责
尽

职
调

查
，

经
办

银
行

审
核

通
过

后
放

贷
，

财
政

部
门

按
规

定
复

核
贴

息
联

系
人

：
省

财
政

厅
金

融
处

 李
淼

；
联

系
电

话
：

 0
31

1-
86

77
32

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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